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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竹南鎮為苗栗縣主要人口集中地區，且以竹南車站（公共運輸場站）周邊活動

人口最為密集。竹南車站位於台鐵山海線北端交會點，為苗栗縣內重要交通轉運車

站之一，也是進入中部後第一個大站，更是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和造橋鄉對外

的重要門戶，其主要服務對象為苗北地區生活圈，以及苗栗縣假日旅遊、返鄉旅運

人潮。隨著竹南鎮近年地區快速發展，往來旅次不斷增加，公共運輸場站之停車轉

乘區域，與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於尖峰時段常見停車位供不應求問題。苗栗縣政

府於 109年提出「創新亮點施政計畫」，擇定 20大幸福建設以納入專案列管，其中

即包含改善竹南車站停車空間計畫。為滿足都市發展需求、提升公共環境品質與土

地利用效益，透過規劃竹南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興建地下停車場及相關設施，

以滿足車站週邊商業區、竹南車站觀光與轉乘民眾之汽機車停車空間需求，並帶動

車站附近商圈及景點之發展、促進地方繁榮、強化節點機能。 

為增進地區公共設施土地利用效能及使用彈性，活絡地區發展，本案擬透過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方式，進行竹南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再開發，以提供更多

元的服務設施，提昇地區公共設施效能。 

為利後續相關工程規劃，並考量現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尚未於都市計畫書、圖

中載明廣場、停車場二種用地使用之面積、比例或標有界限。依據「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之規定，應透過都市計畫書載明兼作其他公共

設施之規範，爰透過本次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列相關規定，以利後續公

共設施多目標作業之申請及開發利用，並促進地方發展。 

貳、變更法令依據 

依內政部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釋略以：「都市計

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

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經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參酌下列四項原則逕予認定者」。 

 



1-2 
 

一、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 

二、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 

三、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二分之一以上經費興

建之重大設施者。 

四、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 

本計畫經苗栗縣政府 109 年 12 月 16 日府工道字第 1091333877 號函 (附件一) 

准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迅速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事宜。

考量本案已列入本府 20大幸福建設計畫，故得依上列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之變更認定原則一辦理變更都市計畫。 

參、計畫位置及變更範圍 

一、計畫位置 

本次擬變更之範圍屬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十、

廣(停)十七），變更範圍東側位於維新路上，東至天文路，西至鐵路用地，計

畫位置如圖 1-1所示。 

二、變更範圍 

變更範圍涉及苗栗縣竹南鎮光復段 1280、1565、1566、1567、1568、1569、

1570、1571、1572、1575、1576、1577、1578、1579、1580、1581、1582、

1583、1584、1585、1600、1601、1602、1603、1604、1605、1606、1607、

1608、1609、1610地號等 31筆地號（詳表 1-1 及圖 1-2），其中廣(停)十面積

約 0.2958公頃、廣(停)十七面積約 0.8430 公頃，共計 1.1388 公頃。 

表 1-1  本計畫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行
政
區 

地
段 

地號 
謄本面積

(公頃) 
用地管理機關 

110 年公告現值(元/

平方公尺) 
備註 

竹
南
鎮 

光
復
段 

1280 0.0322 

竹南鎮公所 

22,150 

廣(停)十七 
1565 0.1761 22,250 

1566 0.0038 14,000 

1567 0.021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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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區 

地
段 

地號 
謄本面積

(公頃) 
用地管理機關 

110 年公告現值(元/

平方公尺) 
備註 

1568 0.0014 
鐵路管理局 

14,000 

1569 0.0006 14,000 

1570 0.0007 私有 14,000 

1571 0.1858 
竹南鎮公所 

14,000 

1572 0.0094 14,000 

1575 0.0322 鐵路管理局 14,000 

1576 0.0778 

竹南鎮公所 

14,000 

1577 0.1555 14,000 

1578 0.0331 14,000 

1579 0.0651 14,000 

1580 0.0064 14,000 

1581 0.0079 14,000 

1582 0.0594 14,000 

1583 0.0922 21,667 

1584 0.0275 33,000 

1585 0.0054 33,000 

1600 0.0007 14,000 

廣(停)十 

1601 0.0723 14,000 

1602 0.0012 14,000 

1603 0.1347 14,000 

1604 0.0053 14,000 

1605 0.0197 14,000 

1606 0.0093 14,000 

1607 0.0001 14,000 

1608 0.0041 
交通部台灣鐵
路管理局 

14,000 

1609 0.0342 
竹南鎮公所 

14,000 

1610 0.0132 14,000 

註：實際範圍與面積應依核准地號及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苗栗縣竹南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簿謄本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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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計畫位置及變更範圍示意圖 

 
圖 1-2  變更範圍地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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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壹、發布實施經過 

依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所訂定之主要及細部計畫分離原則：

「依都市計畫法第 10及第 15條規定，本計畫屬需分別擬定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之市鎮計畫，本計畫原具有主要計畫架構，但自發布實施迄今陸續擬定細部計畫

後，皆為主要及細部計畫合併辦理，且歷經三次通盤檢討及多次個案變更，已難

回復原主要計畫內容，亦為避免造成日後計畫管理困擾及民眾誤解，故維持原計

畫書圖內容。為符合都市計畫法之規定，故刪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但將各

分區建蔽率、容積率及重要原則等事項納入本計畫敘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則改列於細部計畫，並於本計畫發布實施後，另循法定程序擬定細部計畫。」，

爰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於民國 104年 9月 8日發布實施，擬定後共

計辦理 1案個案變更，詳表 2-1所示。 

表 2-1 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歷次變更綜理表 

編號 案名 公告文號 實施日期 

1 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府商都字第

1040185790B號 
104.09.08 

2 
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 5點)案 

府商都字第
1050106004B號 

105.05.23 

資料來源：苗栗縣都市計畫資訊暨查詢系統及本計畫整理。 

貳、現行細部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以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範圍為界，行政區域屬竹南鎮之竹南、照南、正

南、新南、山佳、佳興、大厝、開元、中港、中華、營盤、聖福等里全部，

龍山、天文、龍鳳、竹興、中英、中美、海口、港墘等里部份及頭份鎮之

頭份、土牛、仁愛、自強、信義、和平、民族、民權、民生、蘆竹、田寮、

東庄、忠孝、蟠桃、後庄、合興、文化、山下、建國、成功等里全部及上

埔、興隆等里部份，但不包含 19 處已具完整細部計畫內容細部計畫區及

現行主要計畫附帶條件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而尚未擬定細部計畫地區（共

5 處，包含 4 處原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 1 處原工二(乙)及部分體育場

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合計總面積共約 2119.307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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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配合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苗栗縣綜合發展全面修訂計

畫，將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10年。計畫人口為 232,826人，居住密度為每

公頃約 350 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細部計畫範圍面積合計 2119.3070公頃，都市發展用地之土地使用分

區面積約 936.5071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 44.19%，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539.1256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 25.44%，詳表 2-2所示。本次變更範圍係屬

現行廣(停)十、廣(停)十七用地。 

表 2-2  竹南頭份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細部計畫
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
積比例

(%)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 

都市發
展用地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528.9320 24.96  35.84  

商業區 42.2311 1.99  2.86  

工業
區 

工業區(甲種) 268.1245 12.65  18.17  

工業區(乙種) 62.1898 2.93  4.21  

工業區(特種) 30.6809 1.45  2.08  

工業區(零工) 0.3572 0.02  0.02  

行政區 0.1029 0.00  0.01  

農業專用區 0.3480 0.02  0.02  

漁會專用區 0.0638 0.00  0.00  

車站專用區 0.2007 0.01  0.01  

加油站專用區 1.7358 0.08  0.12  

液化天然氣專用區 0.1844 0.01  0.01  

電信專用區 1.0972 0.05  0.07  

郵政專用區 0.2588 0.01  0.02  

小計 936.5071 44.19  63.46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4.7682 0.23  0.32  

國小用地 39.1979 1.85  2.66  

國中用地 25.0118 1.18  1.69  

高中用地 16.2973 0.77  1.10  

市場用地 2.3648 0.11  0.16  

公園用地 43.7650 2.07  2.97  

體育場用地 16.3240 0.77  1.11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8.8956 0.42  0.6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3.8719 0.18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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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部計畫
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
積比例

(%)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 

綠地用地 23.1225 1.09  1.57  

社教用地 0.0846 0.00  0.01  

電力事業用地 2.9350 0.14  0.20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253 0.01  0.01  

殯儀館用地 1.5974 0.08  0.11  

溝渠用地 4.4493 0.21  0.30  

河道用地 0.8875 0.04  0.06  

道路用地 248.0443 11.70  16.81  

高速公路用地 49.0553 2.31  3.32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
使用) 

16.4498 0.78  1.11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
使用)兼供河川使用 

0.0474 0.00  0.00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
使用)兼供河道使用 

0.0357 0.00  0.00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 

0.6931 0.03  0.05  

鐵路 16.8657 0.80  1.14  

鐵路兼供高速公路使
用 

0.1889 0.01  0.01  

鐵路兼供污水處理廠
使用 

0.1282 0.01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13.5928 0.64  0.92  

截流站用地 0.0100 0.00  0.00  

抽水站用地 0.3163 0.01  0.02  

小計 539.1256 25.44  36.54  

合計 1475.6327 69.63  100.00  

非都市
發展用
地 

河川區 74.9957 3.54  --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3735 0.02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3608 0.02  -- 

農業區 567.9443 26.80  -- 

小計 643.6743 30.37  -- 

總計 2119.3070 100.00  -- 

註：表內面積應以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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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發展現況分析 

壹、土地使用現況 

本變更範圍現況為汽機車停車場，現況地上物有三角店福德宮廟。其土地使

用現況主要包含道路使用、停車場使用與公園綠地廣場，詳圖 3-1。 

 

圖 3-1  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貳、周邊交通系統現況 

本計畫區位於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區，變更範圍西側鄰接臺鐵鐵路，東側範圍

緊鄰維新路，並且臨接天文路，西側則為竹南車站，茲說明本變更範圍周邊道路

系統概況如下。 

一、維新路 

位於本變更範圍東側，道路寬度 15M，其以中央標線分隔，為南北向

之雙向型地區聯絡道路，雙向皆有 2 道混合車道。道路向北銜接環市路三

段（省道台 13 甲線），向南銜接自強路（省道台 13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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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文路 

位於變更範圍東側，道路寬度 20M，其以中央標線分隔，為東西向之

雙向型地區聯絡道路，雙向皆有 2 道混合車道。道路向東銜接永貞路二段

（省道台 13 縣），向西連接維新路，周邊交通系統現況詳圖 3-2、圖 3-3

所示。 

 
圖 3-2  變更範圍周邊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圖 3-3  變更範圍周邊道路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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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權屬分析 

本變更範圍涉及苗栗縣竹南鎮光復段 1280、1565、1566、1567、1568、1569、

1570、1571、1572、1575、1576、1577、1578、1579、1580、1581、1582、1583、

1584、1585、1600、1601、1602、1603、1604、1605、1606、1607、1608、1609、

1610 地號等 31 筆地號。其中， 1280、1568、1569、1575、1584、1608 等地號，

屬中華民國所有（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管理）；1570 地號屬私人所有；1565、

1566、1567、1571、1572、1576、1577、1578、1579、1580、1581、1582、1583、

1585、1600、1601、1602、1603、1604、1605、1606、1607、1609、1610 地號等，

均屬竹南鎮所有。相關土地清冊詳表 1-1，權屬分布詳圖 3-4。 

 

圖 3-4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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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環境敏感地區 

依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版)之環境敏感地區之類型及項目套疊，有關本計

畫區涉及項目說明如下，分布示意圖詳圖 3-5。 

(1)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全區未涉及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2)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套疊經濟部水利署淹水潛勢圖，本計畫區非位於淹

水潛勢區範圍。 

 

圖 3-5  變更範圍環境敏感地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三代淹水潛勢圖。 



3-5 
 

伍、地區排水系統 

本計畫區位於苗栗縣市管排水集水區龍鳳排水系統範圍內，依據苗栗

縣政府 111年 7月 8日 (府水利字第 1110121602號)回函，本計畫範圍非

屬縣管河川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附件四），另查亦非屬中央管河川或

其他排水設施範圍內。本計畫變更面積約 1.1388公頃，依「出流管制計畫

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規定，為免提出流管制規劃之範疇。 

 

圖 3-6  排水集水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區域排水整合型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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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竹南火車站東站相關規劃 

壹、規劃目標及機能定位 

一、規劃目標 

經現況調查竹南車站東側周邊停車需供比為 1.65~1.76，本計畫區位

緊鄰竹南車站東側，預估將提供小型車停車位 180席、機車停車位 320 席，

周邊停車需供比將下降至 0.75，預期可服務竹南、頭份地區經竹南車站轉

乘民眾，並有效改善尖峰時段周邊停車空間不足現況。除了提供充裕的停

車空間，本計畫也配合中央推動節能減碳政策，透過停車場智慧化管理服

務，以減少民眾找尋車位之繞行時間與距離，節省旅行時間及成本，進而

降低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之排放量，促進生活環境品質提昇。本計畫區位

臨近竹南鎮主要商業中心，周邊為商業區及住宅區分布，以竹南車站東側

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現況為停車場使用）為開闢標的，興建地下停車場

以及商場暨相關設施，期帶動車站附近商圈發展，促進地方繁榮。 

二、機能定位 

本計畫位於苗北生活圈（竹南、頭份地區），周邊都市土地使用現況

多為商業及住宅使用，屬於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鄰近人口活動熱區-

苗北藝文中心、竹南運動公園，以及省道台 13 線、台 1 線等公路系統，

並且緊鄰竹南車站、國光客運與苗栗客運等公共運輸場站，為服務苗北地

區與新竹南部地區的主要運輸節點，並可透過多條公路客運系統轉乘、騎

乘車站前置的公共自行車 YouBike至其他地區、景點（頭份市中心商圈、

尚順育樂天地等）。本計畫將定位為「多功能綠色車站軸心」，透過智慧化

停車管理服務、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車場使用效益與服務品

質，配合頭份竹南城市慢行綠網建置計畫的「漫步苗北雙城」，以及竹南

頭份「雙城藍綠縫合計畫」，協力打造綠色路網低碳運輸環境，提昇在地

環境品質。打造立體式複合式商場，進駐苗栗特色品牌、美食商店街等，

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並且連動整體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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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工程規劃 

竹南火車站東站停車場及相關設施興建工程範圍見圖 4-1，預計分作二期開

發。第一期開發新建地下停車場，地下二層規劃設置小型停車格共 180 格（含法

停 24 格），並於地面層劃設機車停車空間及廣場使用，規劃設置機車停車格 320 

格，詳圖 4-2。第二期開發則以多目標方式增建商場及相關服務設施，一層戶外

調整配置後仍作機車停車場與廣場使用，屋頂層設置商場用停車空間，可設置 61 

格停車格（含法停 24 格），詳圖 4-3。 

 

圖 4-1 竹南火車站東站停車場及相關設施預計開發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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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竹南鎮竹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車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 

註：相關工程為初步規劃構想，未來仍依實際申請開發內容為準。 

 

圖 4-2 第一期工程樓層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竹南鎮竹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車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 

註：相關工程為初步規劃構想，未來仍依實際申請開發內容為準。 

 

圖 4-3 第二期工程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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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變更理由及內容 

壹、變更理由 

一、遵循縣府相關重大計畫 

本變更範圍竹南車站之停車空間相關改善規劃，已列入苗栗縣政府「創

新亮點施政計畫」中的 20 大幸福建設計畫專案列管項目之一，屬苗栗縣重

大計畫，期透過改善及逐步規劃市區充足停車空間，以方便民眾轉乘，並降

低車站周遭違停亂象，維護城市觀瞻。 

二、改善停車空間並強化車站節點機能 

藉由規劃竹南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興建地下停車場，以滿足週邊

商業區、竹南車站轉乘民眾之汽機車停車空間需求；同時規劃相關服務設施，

以提升停車場使用效益與服務品質、帶動車站附近商圈與景點之發展、促進

地方繁榮、強化車站節點機能。 

三、明確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 

為提供具彈性之服務設施，提昇地區公共設施效能，後續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將透過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式申請相關多元使用，惟現行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現行都市計畫未明訂作為停車場、廣場用途之面積、比例或界線，致

影響作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之認定。爰透過變更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增訂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以明確後續用地申請

多目標使用，並利基地開發申請建築。 

四、因應推動再生能源政策 

為因應淨零轉型、能源轉型政策目標，透過於土管增訂「得設置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之規定，以因應推動再生能源之政策，增

加空間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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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變更內容 

詳見表 5-1 變更計畫內容綜理表、表 5-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

表。 

表 5-1 變更計畫內容綜理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未規定 

「廣 (停)十、廣
(停)十七」申請多
目標使用時，其
中停車場用地使
用面積，及以停
車場用地申請作
多目標使用面
積，以「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計畫
面積之 50%為
限，並得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
及其輸變電相關
設施。 

1.為增進地區公共設施土地利用效能及使用彈
性，活絡地區發展，本案擬透過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方式，進行竹南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再開發，以提供更多元的服務設施，提昇
地區公共設施效能，促進地方發展。 

2.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規定，本計畫現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都市計畫
未明訂作為停車場、廣場用途之面積、比例或
界線，致影響作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之認定。 

3.為促使本計畫後續以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方式開發符合地方需求之多元服務設施，並明
確申請多目標使用之依循，透過變更細部計畫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訂依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以明確後續用地
申請多目標使用，並利基地開發建築。 

4.考量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於土管增訂「得設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之規
定，以增加空間使用彈性。 

表 5-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理由 

- 

「廣(停)十、廣(停)十七」申
請多目標使用時，其中停車
場用地使用面積，及以停車
場用地申請作多目標使用
面積，以「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計畫面積之 50%為限，
並得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 

1.依據「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第 11 條之規定，都市計畫書同時載明兼作其
他公共設施使用之面積、比例或標有界線者，
得以該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及兼作類別，分別准
許作多目標使用。 

2.為促使本計畫後續以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方式開發符合地方需求之多元服務設施，並明
確申請多目標使用之依循，透過變更細部計畫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訂依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以明確後續用地
申請多目標使用，並利基地開發建築。 

3.考量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增訂「得設置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之規定，以
增加空間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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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其他規定事項 

一、建議於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細計一通），通案性檢視竹南頭份

都市計畫區內其他廣場兼停車場使用之使用比例相關規定。 

二、有關本案計畫書所提相關工程規劃內容，後續於實際申請多目標使用時應評

估多元性利用，並留意各項規劃使用可能衍生之交通及停車需求。 

三、本案後續進行多目標使用後，應規劃逕流抑制與分擔之相關設施，以承納因

開發所增加之逕流量。 



 

 

 

 

 

 

 

 

 

 

 

 

附件一、苗栗縣政府認定重大建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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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楊馥亘

電話：037-559492

傳真：037-374235

電子信箱：karenyang@ems.miaoli.gov.

tw

受文者：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工道字第10913338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函詢「竹南鎮竹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車場暨相關設施

興建計畫」是否屬本縣重大建設計畫並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一案，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所109年11月13日苗竹鎮建字第1090027831號函。

二、旨案刻正申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

題計畫」補助，並已列入本府20大幸福建設計畫，屬本縣

重大計畫，先予敘明。

三、旨案既屬本縣重大計畫，即得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規

定，迅速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事宜，俾利促進地方發

展，再予敘明。

四、本案後續請依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及其他

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定，製作變更都市計畫書、圖，並將

本認定函納入計畫書附件，辦理後續都市計畫法定程序事

宜。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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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副本：本府工商發展處、本府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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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竹南鎮、頭份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度第 5次聯合審議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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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函
地址：35047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112號

承辦人：江佳蓉

電話：037-462101 分機 133

傳真：037-467034

電子信箱：kiki621209@chunan.gov.tw

受文者：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苗竹鎮建字第11100018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文+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簽到簿 (111D002112_111D2000179-

01.pdf、111D002112_111D2000175-01.pdf、111D002112_111D2000176-01.pdf、

111D002112_111D2000177-01.pdf、111D002112_111D2000178-01.pdf)

主旨：檢送竹南鎮、頭份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0年度第5次聯合審

議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所110年12月13日苗竹鎮建字第1100028999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二、出席委員對於審議案件如有補充意見，請於文到7日內擲還

本所承辦單位彙整處理(逾期視同無意見)。

正本：竹南鎮都市計畫委員會各委員、頭份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各委員

副本：苗栗縣政府、苗栗縣頭份市公所、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本所建設課(均

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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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4 案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南鎮、頭份市 

日期：110 年 12 月 20 日 

案 由 
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竹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車
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說 明 一、本案辦理歷程說明： 

1.都市計畫歷次變更說明 

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於民國 104年 9月發

布實施，擬定後共計辦理 1案個案變更及 2案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案。 

2.人陳案件數: 

本案於規劃期間並未接獲相關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二、計畫範圍：本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管制範圍位於竹

南頭份都市計畫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十、廣(停)十

七），其中廣(停)十面積約 0.2958 公頃、廣(停)十七面積約

0.8430公頃，共計 1.1388公頃 

三、變更都市計畫機關：苗栗縣竹南鎮公所、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四、委託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五、法令依據：苗栗縣政府 109 年 12 月 16 日府工道字第

1091333877 號函准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

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六、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委 員 會 

決 議 

本案照案通過，請規劃單位修正計畫書、圖後，授權由業務單位

查核，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附件三、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94 次會議紀

錄(含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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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辦理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94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 A401 會議室 

三、主席：徐縣長兼主任委員耀昌（鄧副主任委員桂菊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謝幸芳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如附件。 

七、本次審議案件如后： 

審議案件： 

第 1案：「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文中用地（文中 4）為體育

場用地）案」暨「變更苗栗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部分文中用地

（文中 4）為體育場用地）案」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修正後，檢送主要計畫

書、圖 1 式 35 份交本府（工商發展處）轉陳內政部續審，詳

附件一。 

第 2 案：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竹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

車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修正後，檢送細部計畫

書 1式 8份交本府（工商發展處）依法定程序公告發布實施，

詳附件二。 

第 3案：「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配合苗栗縣竹南鎮瓶頸路段改善

工程)案」暨「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苗栗縣竹

南鎮瓶頸路段改善工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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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散會：下午 5 時 10 分。

決 議：修正後通過，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修正後，檢送主要計畫

書、圖 1 式 35 份交本府（工商發展處）轉陳內政部續審，詳

附件三。 

第 4案：「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及甲種工業區為甲種

工業區)(配合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暨「擬定竹南

頭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及甲種工業區為甲種工業區)(配合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擴廠)細部計畫案」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退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修正後送專案小

組續審，俟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詳附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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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會說明 

(一) 計畫緣起 

竹南鎮為苗栗縣主要人口集中地區，且以竹南車站（公共運輸場

站）周邊活動人口最為密集。竹南車站位於台鐵山海線北端交會點，

為苗栗縣內重要交通轉運車站之一，也是進入中部後第一個大站，更

是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和造橋鄉對外的重要門戶，其主要服務對

象為苗北地區生活圈，以及苗栗縣假日旅遊、返鄉旅運人潮。隨著竹

南鎮近年地區快速發展，往來旅次不斷增加，公共運輸場站之停車轉

乘區域，與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於尖峰時段常見停車位供不應求問

題。苗栗縣政府於 109 年提出「創新亮點施政計畫」，擇定 20大幸福

建設以納入專案列管，其中即包含改善竹南車站停車空間計畫。為滿

足都市發展需求、提升公共環境品質與土地利用效益，透過規劃竹南

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興建地下停車場及相關設施，以滿足車站

週邊商業區、竹南車站觀光與轉乘民眾之汽機車停車空間需求，並帶

動車站附近商圈及景點之發展、促進地方繁榮、強化節點機能。 

為增進地區公共設施土地利用效能及使用彈性，活絡地區發展，

本案擬透過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方式，進行竹南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再開發，以提供更多元的服務設施，提昇地區公共設施效能。 

為利後續相關工程規劃，並考量現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尚未於都

市計畫書、圖中載明廣場、停車場二種用地使用之面積、比例或標有

界限。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之規

定，應透過都市計畫書載明兼作其他公共設施之規範，爰透過本次修

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列相關規定，以利後續公共設施多目標

作業之申請及開發利用，並促進地方發展。 

(二) 法令依據 

苗栗縣政府 109 年 12 月 16 日府工道字第 1091333877 號函，准

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

個案變更（附錄一）。 

(三) 辦理單位 

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第 2 案：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竹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

車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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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居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十、

廣(停)十七），基地東側位於維新路上，東至天文路，西至鐵路用

地，變更範圍涉及苗栗縣竹南鎮光復段31筆土地，1280、1568、1569、

1575、1584、1608等地號，屬中華民國所有（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

局管理）；1570地號屬私人所有；1565、1566、1567、1571、1572、

1576、1577、1578、1579、1580、1581、1582、1583、1585、1600、

1601、1602、1603、1604、1605、1606、1607、1609、1610地號等，

均屬竹南鎮所有，其中廣(停)十面積約0.2958公頃、廣(停)十七面

積約0.8430公頃，共計1.1388公頃，詳圖1所示。 

(五) 實質計畫內容 

1. 變更理由 

(1) 遵循縣府相關重大計畫 

本變更範圍竹南車站之停車空間相關改善規劃，已列入苗

栗縣政府「創新亮點施政計畫」中的 20大幸福建設計畫專案

列管項目之一，屬苗栗縣重大計畫，期透過改善及逐步規劃市

區充足停車空間，以方便民眾轉乘，並降低車站周遭違停亂象，

維護城市觀瞻。 

(2) 改善停車空間並強化車站節點機能 

藉由規劃竹南車站東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興建地下停車

場，以滿足週邊商業區、竹南車站轉乘民眾之汽機車停車空間

需求；同時規劃相關服務設施，以提升停車場使用效益與服務

品質、帶動車站附近商圈與景點之發展、促進地方繁榮、強化

車站節點機能。 

(3) 明確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 

為提供具彈性之服務設施，提昇地區公共設施效能，後續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將透過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式申請相關

多元使用，惟現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現行都市計畫未明訂作為

停車場、廣場用途之面積、比例或界線，致影響作公共設施多

目標使用之認定。爰透過變更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增訂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以明確後續

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並利基地開發申請建築。 

2. 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變更計畫內容詳表 1、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內容詳

表 2所示。 

(六) 公展期間(含逾期)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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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 111 年 3 月 30 日起 30 天（民國 110 年 3 月

28 日府商都字第 1110058160A 號公告），於 111 年 3 月 30 日至 111

年 4月 1日刊登於聯合報廣告 E2版，並於民國 111 年 4 月 20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假竹南鎮公所 3 樓大禮堂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公

開展覽期間（含逾期）無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二、 業務單位初核意見 

建議照案通過。 

三、 審查決議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案通過： 

(一) 本案變更範圍全區位於淹水潛勢區，請補充尺度較大、年份較新之套

繪資料及其排水、集水區，並補充說明水利主管機關之意見，另請補

充說明後續進行多目標使用後，相關開發逕流抑制之作為。 

(二) 計畫中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廣場兼停車場使用請敘明

使用比例，並請於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細計一通）通

案性檢視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內類似公共設施用地之相關規定。 

(三) 考量推動再生能源政策，請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增訂「得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規定，以增加空間使用

彈性。 

(四) 有關本案計畫書所提相關工程規劃內容，後續於實際申請多目標使用

時仍請評估多元性利用，並留意各項規劃使用可能衍生之交通及停車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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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示意圖 

表 1  變更計畫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縣都
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未規定 

「廣(停)十、廣
(停)十七」申請
多目標使用
時，其中停車
場用地使用面
積，及以停車
場用地申請作
多目標使用面
積，不得超過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計畫
面積之 50%。 

1.為增進地區公共設施土地利用效
能及使用彈性，活絡地區發展，
本案擬透過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方式，進行竹南車站東側廣場
兼停車場用地再開發，以提供更
多元的服務設施，提昇地區公共
設施效能，促進地方發展。 

2.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規定，本計畫現行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都市計畫未
明訂作為停車場、廣場用途之面
積、比例或界線，致影響作公共
設施多目標使用之認定。 

3.為促使本計畫後續以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方式開發符合地
方需求之多元服務設施，並明確
申請多目標使用之依循，透過變
更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增訂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以明確
後續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並利
基地開發建築。 

修正後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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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計
畫條
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理由 
縣都
委會
決議 

- 

「廣(停)十、廣
(停)十七」申請
多目標使用
時，其中停車
場用地使用面
積，及以停車
場用地申請作
多目標使用面
積，不得超過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計畫
面積之 50%。 

1. 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第 11 條之規定，都市計畫書同時載
明兼作其他公共設施使用之面積、比例或
標有界線者，得以該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及
兼作類別，分別准許作多目標使用。 

2. 為促使本計畫後續以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式開發符合地方需求之多元服務設
施，並明確申請多目標使用之依循，透過
變更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
訂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
則，以明確後續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並
利基地開發建築。 

修正後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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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苗栗縣政府 109 年 12 月 16 日府工道字第 109133387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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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苗栗縣政府民國 111 年 7 月 8 日府水利

字第 111012160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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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林浩帆

電話：037-559630

傳真：037-358151

電子信箱：cloud710@ems.miaoli.gov.tw

受文者：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8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11101216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經查貴鎮光復段1280、1565、1566、1567、1568、1569、

1570、1571、1572、1575、1576、1577、1578、1579、

1580、1581、1582、1583、1584、1585、1600、1601、

1602、1603、1604、1605、1606、1607、1608、1609、

1610地號等31筆土地非屬縣管河川及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內，餘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所111年6月28日苗竹鎮建字第1110016722號函辦理。

二、本案地號是否屬中央管河川或其他排水設施，請洽相關主

管單位辦理。

正本：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副本：本府水利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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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機關：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變更機關：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苗 栗 縣 竹 南 鎮 公 所  

苗 栗 縣 頭 份 市 公 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竹

南火車站東站地下停車場暨相關設施興

建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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